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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第31次理、監事會會議紀錄一案，准予備查，
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會114年11月25日114桃檜字第004號函。
二、請貴會確認各項重劃業務是否均已完成，且無其他待協調處

理事項，再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9條規
定報請解散事宜。

正本：桃園市桃園區小檜溪暨埔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

   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紙本郵寄：桃園市桃園區小檜溪暨埔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紙本遞送：本府地政局重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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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



貳、宣佈開會

本重劃區設理事 7人與監事 1人，出席理事 7人、監事 1人，已達應出

席人數法定標準，現在宣布開會。

叁、報告事項

一、重劃工作報告

有關本會唯一訴訟爭議案件已於民國 114年 10月 13日與桃園市私立劍橋

幼兒園達成和解，嗣桃園市政府 114年 11月 10日府地重字第 1140320580

號函退還定期存單及同意質權消滅在案。

肆、討論事項

案由一：重劃會報請解散審議案。

說 明：

一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9 條(下稱獎勵辦法)辦

理。

二、 本會業已完成各項作業，如下所示：

(一)工程驗收及接管：桃園市政府 108 年 1 月 16 日府地重字第

1080012985號函備查。

(二)財務結算作業：桃園市政府108年4月11日府地重字第1080082717

號函備查。

(三)重劃成果：桃園市政府 108年 09月 20日府地重字第 1080239225

號函備查。

(四)訴訟擔保質權消滅：桃園市政府 114 年 11 月 10 日府地重字第

1140320580號函退還定期存單及同意質權消滅。

三、 待桃園市政府備查本次第 31 次理、監事會會議紀錄後，依獎勵辦法第

19條函請桃園市政府同意解散本會，並配合於解散前公告作業 1個月，

確定無相關待辧事項，正式解散本會完成辦理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。

辦 法：提請理事、監事會審議。

決 議：1.出席理事共計 7人、監事 1人，依規定已達理事 4分之 3以上出席。

2.經全體出席理、監事決議照案通過。

伍、臨時動議：

陸、散會：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4時 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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